
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公 告

（2024）浙 10 民初 691 号

本院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受理公益诉讼起诉人台州市人民检

察院与被告王祥乐隐私权、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一案。公益诉讼起

诉人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王祥乐于2024年10月16日达成《调

解协议》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>的解释》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，本院依法对该《调解协议》

进行公告。公告期 30 日。

联系人：胡精华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）

联系电话：0576-88553048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99 号

特此公告

附件一：《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》

附件二：《调解协议》

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







调解协议
（2024）浙 10民初 691号

公益诉讼起诉人：台州市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：王祥乐，男，1998年8月1日出生，公民身份号码
320722199808010052，汉 族，住 江苏 省连云 港市东海县通英 巷 4- 11。

公益诉讼起诉人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王祥乐隐私权、个人信

息保护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24年6月24日立案。
本案在审理过程中，双方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，请求人民法院

确认：

一、被告王祥乐自愿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9070元（已支付) ;
二、本案诉讼费用50元，减半收取25元，由被告王祥乐承担。
三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

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公益诉讼起诉人、被告各执一份，台州市

中级人民法院存档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公益诉讼起诉人：

被告：: 王祥和 202 4. 10. 16
2024. 10.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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